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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您 2019 年 6 月 26 日的電郵，邀請我們就立法會發展事

務委員會委員在 6 月 25 日會議提出的事項提供補充資料。市區重建

局（「市建局」）提供的補充資料依序詳列如下 一

(a）市建局為受市建局土瓜灣重建項目影響的汽車維修工場在搬

遷及在其他地區繼續營業方面的援助：

土瓜灣的六個重建項目（即春田街／崇志街項目（KC-008(A）、

庇利街／榮光街項目（KC-009）、）J,每福街／銀漢街項目

(KC-010）、鴻福街／敢明街項目 （KC-011）、 榮光街項目

(KC-012）及歐明街／榮光街項目（KC-013））內共有 60 個商戶

從事汽車維修或相關行業。

在上述 60 個商戶中 ， 41 個物業已被市建局成功收購，當中

29 個（約 70%）商戶經已接受市建局的補償方案並已交吉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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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或有待遷出。市建局仍盡力與餘下 12 個已被收購物業的

租戶繼續商討補償及搬遷事宜。據市建局了解，已搬遷的 17

個商戶大多遷至九龍城／土瓜灣、沙田、奎灣及北區繼續經
營。市建局的附屬公司「市區重建中介服務有限公司J 會繼

續積極主動協助餘下商戶尋找合適舖位搬遷。

此外，商用物業的自用業主及租戶均按市建局的收購及特惠

金發放的政策處理 ，使商戶有充裕資金作搬遷及繼續營業。

(b）油旺地區研究的目標及好處，包括正在研究的新的小區發展

模式如何有助加快市區更新的速度和為舊區居民帶來益處：

油旺地區規劃研究以全面規劃主導、小區更新發展的模式，

研究解決區內樓宇急速老先所帶來的複雜問題，及促進市建

局及其他相關持份者／參予者的市區更新工作。選擇油旺地

區作研究範圍的原因，是因該兩區人口密度較高，並有大量

高樓齡的舊樓，且當中不少已超過現行城市規劃和法例框架

所准許的發展密度限制。透過進行地區規劃研究，取得研究

數據，有助充分了解情況，並作長遠規劃和技術研究。

市建局會根據基線研究得出數據分析，推敲不同可能性，並

就油旺兩區情況以「正、負、零」三組密度設定為基礎，制

定三名且「市區更新大綱發展概念藍圖」（「概念藍圖」），分別

測試增加密度、減少密度及維持現有密度水平。這些概念藍

圖將整合不同的 SR 市區更新計劃（即重建發展、樓宇復修、

文物保育、舊區活忙 ， 及改造重設）。市建局亦會同時就這

三組概念藍圖探討在技術、社區規劃、財務及城市設計等方

面的影響。研究將為市建局提供油旺地區市區更新工作的基

礎，以全面及有效方式協調未來該區的更新工作，並可考慮

將新策略和切實可行的實施模式推展至其他地區。

研究將識別出區內可作深化研究的地帶，尋找規劃及空間解

決方案以應付一般市區規劃問題（例如交通擠塞、停車位短

缺、缺乏開放空間等）。這些地帶多是區內交通便捷及適合

更新發展的瀝合點和多元的經濟活動集中地帶 。 在研究隨後

階段，市建局會從選取的地帶中擬備結合 SR 市區更新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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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項目 ， 以短、中、長的目標逐步推展概念藍圖 。 研究亦會

探討以小區規劃及更具彈性的規劃方式（例如地積比轉移） ，

整合土地運用。

我們預期建基於全面規劃主導和小區更新的發展模式， 油旺

地區研究的建議如能落實 ， 會為居民及公眾增加公共及休憩

空間 、改善生活環境，並能解決市區存在已久的問題 ，例如

交通擠塞。此外 ， 研究亦會引人應用 「智慧城市」元素和進

一步推動 「地方營造」 ’這可為更新後的地區注入活力及改
善生活環境，為居民及社區帶來更大字卑益及彰顯地區特色。

的政府及市建局為便利業權分散的老舊樓宇業主參與「樓宇更

新大行動 2.0」（「2.0 行動」）的措施：

市建局透過其 11 個地區合作夥伴機構， 於舊樓密集的地區

協助推廣各項樓宇復修支援計畫1 ，包括「樓宇更新大行動 2.0 」

（「 2.0 行動」），為有需要的樓宇業主提供適切的支援 ， 包括

籌組業主立案法團（「法團」） ， 以便他們申請參加樓宇復修

支援計劃。

2.0 行動首輪申請於 2018 年 7 月至 10 月推出 ， 行動亦接受

未成立法圓的目標大廈申請。為鼓勵未成立法團的目標樓宇

參加 2.0 行動 ， 市建局委聘法律顧問向有需要的業主提供免

費法律意見 ， 協助他們按相關大廈公契的條款達成共識或籌

組法圈，以便申請參加 2.0 行動。在首輪接獲的有效申請中，

有 12 宗申請雖未成立法圈，但在取得全體業主一致通過後

仍得以申請 2.0 行動。

此外 ， 為便利有意於短期之內籌組法團並以法團名義參加

2.0 行動的樓字，市建局作出了特別安排，容許有關業主先

召開業主大會議決通過籌組法團，並於會議內達成共同意向

申請參加 2.0 行動，以及推舉業主代表提交申請。該些大廈

可在適用的申請期完結後六個月內（即 2019 年 4 月 30 日或

之前），補交相關所需文件。 在首輪接獲的有效申請中 ， 有 3

宗申請透過上述方式參加 2.0 行動。市建局亦會向合資格的

住用樓宇業主提供最多 3,000 元，以資助他們成立法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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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.0 行動中，若目標大廈未能就樓宇公用部分自行籌組檢

驗及修萱樓宇工程，屋宇署會按風險評估結果主動挑選該類

樓宇，行使其法定權力聘用顧問及承建商代業主進行所需的

工程，並於事後向業主追討有關費用。合資格業主可申請 2.0

行動津貼，抵償工程涉及的全數或部分費用。截至 2019 年 6

月底，屋宇署己挑選約 200 幢該類別樓宇並己代部分樓宇進

行工程。

發展局局長

（李統殷老三元以 代行）

2019 年 8 月 13 日


